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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化定损是一个厘定向索赔方应支付

金额的过程，该金额旨在使其恢复到

若无不当行为发生的情况下本应处于

的经济地位。

导致损失索赔的原因包括违约和侵权

（例如知识产权侵权、业务中断等）。

为获得损失赔偿，索赔方需证明被告

的不当行为直接导致了所谓的损失

（即因果关系），且损失金额可以在

合理确定性下进行计量。

国际上，许多法院要求基于合理确定

性来证明利润损失。这意味着损失赔

偿金额的计算应基于事实，并采用可

靠的方法，进而得出合理的结果。因

此，通常会寻求专家意见以满足合理

确定性的标准。

根据美国《联邦证据规则》第702条—

—专家证人证言，拥有相关知识、技

能、经验、培训或教育的人士具备专

家资格，并可以以意见或其他形式作

证，前提是：

a. 专家的科学、技术或其他专业知识

将有助于法官或陪审团（即事实裁

决者）理解证据或确定争议事实；

b. 证言基于充分的事实或数据；

c. 证言是基于可靠原则和方法的；且

d. 专家已可靠地将这些原则和方法应

用于案件事实上。

为了得出一个可信、可辩护且可采纳

的定损意见，需考虑诸多因素。以下

是一些在评估损失时需要注意的关键

因素。

量化定损
（系列一）

引言

鉴于量化定损过程的

复杂性，具备扎实的

估值、会计与调查知

识的定损专家至关重

要，能有效帮助争议

各方清晰了解损失的

性质与程度。



因果关系主要是一个法律问题。通常由原告（而非定损专家）负责证明因果关

系，许多法院也接受专家在假设因果关系成立的前提下出具意见。尽管如此，

如果定损专家在分析过程中考虑了因果关系，其意见将更具有说服力。

需要考虑的一个方面是，是否存在其他造成损失的明显原因。如果存在，定损

专家需要考虑其将如何影响原告主张下的索赔额的量化分析。如果损失由多个

原因引起，则需要找到方法来分别量化不同原因所造成的损失。对于上市公

司，通常采用“事件研究法”来评估特定事件对公司股价的影响。

如果被告之后证明存在其他并未考虑的因素也影响了损失的金额，那么原告专

家出具的定损分析的可信度将会受到质疑。

回归分析是一种常用于评估因果关系的技术手段。

因果关系

在考虑违约损失赔偿时，损失必须是可预见的。

在 Hardley v Baxendale 案中确立了如下规则：索赔方只能追索因违约而合理

自然产生的损失，或双方在缔约时可预见的损失。

可预见性将可追索的损失限制在可能且可合理预测的范围内。

可预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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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定损分析时，专家通常会依赖客户提供的信息，但专家亦应采取相关措施

来评估信息的相关性和可靠性。

判例法表明，法院在决定依赖客户提供信息出具的专家证言的可采纳性和权重

时，会考虑以下问题：

一般而言，那些由有能力且合格的管理团队（特别是其在正常经营过程中也有

编制类似财务预测经验的）所准备的长期财务预测，比专门为特定争议事项准

备、并由没有相关经验的人员编制的财务预测更具相关性。

尽职调查

专家在接受客户

信息时是否进行

了验证

客户提供的预测的

可靠性，以及基础

假设的可靠性和合

理性

01 02 03 04
预测编制的背景

以及编制人员的

动机

提供信息的客户

人员的资质



评估定损金额时，一个常见问题是“评估日期”和 “测量周期”的确定。

评估日期的确定属于法律问题，通常应为被指控的不当行为发生的日期。测

量周期的结束日期应为受影响方不再获得低于在若无不当行为发生情况下本

应获得的利润的日期。

对于违约损失赔偿请求，用来计量损失的周期可能会短于或长于合同期限

（例如考虑合同续约条款）。

测量周期的确定看似简单，但需考虑各种问题。在确定开始日期和结束日期

时，可被考虑的信息包括但不限于以下这些：

测量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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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违约或不

当行为发生的

日期

被指控的损失

发生的日期

01 02 03 04

合同的

开始日期

相关合同中规定

的交付日期

法院裁决

05 06 07

案件管辖地的

特定判例法

与客户和律师 

的讨论

开始日期：

受害方得到充分补偿  

的日期

不当行为结束的日期

01 02 03 04
受影响的销售额恢复至

原先预测水平的日期

合同中终止条款规定  

的日期

合同要求的通知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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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日期：

审判日期 法院裁决

06 07 08 09
业务预期完全恢复  

的日期

案件管辖地的特定

判例法

与客户和律师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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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些情况下，可能存在因被告的多项不当行为造成的损失，而原告可能将这

些合并为一项索赔（例如违约）。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可行，定损专家应与律师讨论是否需要按不同行为分别量

化其导致的损失，而非直接得出总体损失金额。否则，这个单一索赔可能会由

于其中某一行为被驳回而导致整个分析失效。

因多项索赔造成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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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损义务

在大多情况下，原告有义务采取合理努力尽量降低损失。

因此，在进行定损分析时，定损专家需考虑原告是否已经采取了行动以降低因

被告的作为 / 不作为而造成的损失，以及其对损失评估的相应影响。

一般而言，未能采取减损措施并不一定意味着无法追索损失赔偿，但可能会影

响可追索的损失金额。

情景分析

定损专家通常会基于不同情景进行分析，并得出一个损失范围。当不同情景下

估计的损失金额有较大差异时，应当谨慎处理。专家应说明每种情景发生的可

能性，以便出具具有合理确定性的意见。



5

一般而言，当评估在不当行为发生之日的损失时，考虑事后信息是不适当的，

但这也取决于具体案件及其司法管辖区。

因此，专家与委托律师就使用事后信息是否适当进行讨论是非常重要的。

事后信息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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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业务的定损分析

新业务或初创公司通常缺乏运营历史，且在发展初期常常处于亏损状态，这给

专家对新业务的定损分析带来了重大挑战。

在过去，根据 “新业务规则”，如果某业务没有盈利运营的历史，则会被拒绝追

索利润损失。

如今，主流观点认为，尽管业务是新业务，但其并不妨碍追索利润损失。法院

认为，量化损失需要的是“合理证据”。

在 Schwartz v. Means 案中，新泽西州最高法院裁定，新业务不会被自动禁止

追索利润损失，而关键问题在于能否基于 “合理确定性” 证明损失。最高法

院指示初审法官严格审查原告的证据，以确定其是否符合“合理确定性”的标

准。

该裁决实际上将“新业务规则”从法律障碍转变为证据障碍，将焦点从新业务

能否索赔损失转变为如何证明损失。

损失的重复计算

对于违约，常见的损失衡量方式包括 “违约赔偿金”、“期望损失” 及 “信赖损

失”。

违约赔偿金是指合同中规定的金额，即双方在协议中约定的、在一方违约时对

另一方损失的合理估计。这是建设工程项目中常见的索赔类型。

期望损失旨在使原告处于若无合同违约时本应处于的经济地位。它可能是原告

本应收到的金额与实际收到的金额之间的差额，或者是纠正这种情况所需要的

成本。

信赖损失旨在补偿受损方因依赖合同而遭受的损失（例如已发生的费用）。

请注意，不能同时索赔期望损失和信赖损失，因为它们是互斥的，同时考虑将

导致重复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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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如上所述，量化定损存在诸多挑战。但无论遭受到何种类型的损失，需要考虑

的问题常常是相似的。

为了得到稳健的量化定损结果，定损专家通常需要具备扎实的估值、会计和调

查知识，以及敏锐的商业洞察力，并能够从大量文件和事实证人以及其他专家

所提供的证据中挖掘出关键信息。

在争议解决过程中引入定损专家能有效地帮助各方清晰理解损失的性质与金额。

联系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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